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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接上期）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九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定期研究部署重大传染病疫情

防控等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定期向社

会发布传染病防治工作报告，向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传染

病防治工作，依法接受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

政府履行传染病防治职责进行监

督。地方人民政府未履行传染病防

治职责的，上级人民政府可以对其主

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被约谈的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整

改，约谈和整改情况应当纳入地方人

民政府工作评议、考核记录。履行传

染病防治职责不力、失职失责，造成

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依法进行

问责。

第九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

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

（一）对下级人民政府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进行

监督检查；

（二）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

机构、采供血机构的传染病预防、控

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三）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

产品及其生产企业、饮用水供水单位

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

行监督检查；

（四）对公共场所、学校、托育机

构的卫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措

施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疾

病预防控制等部门依据职责对病原

微生物菌（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

的采集、保藏、提供、携带、运输、使用

进行监督检查。

第九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进入

传染病疫情发生现场及相关单位，开

展查阅或者复制有关资料、采集样

本、制作现场笔录等调查取证工作。

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

绝、阻挠。

第九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在履行监督

检查职责时，发现可能被传染病病原

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

关物品，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可能

导致传染病传播、暴发、流行的，应当

采取封闭公共饮用水源、封存食品以

及相关物品或者暂停销售的临时控

制措施，并予以检验或者进行消毒处

理。经检验，对被污染的食品，应当

予以销毁；对未被污染的食品或者经

消毒处理后可以使用的物品，应当及

时解除控制措施。

根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采

取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封存或者暂停

销售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暴发、流

行的食品以及相关物品等措施。

第九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时，应当不

少于两人，并出示执法证件，填写执

法文书。

执法文书经核对无误后，应当由

执法人员和当事人签名。当事人拒绝

签名的，执法人员应当注明情况。

第九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内部监督制度，

对其工作人员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

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

上级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发现下级人民

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

制部门不及时处理职责范围内的事

项或者不履行职责的，应当责令纠正

或者直接予以处理。

第九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

责，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规

定的行为，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及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

防控制部门和有关机关举报。接到

举报的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对查证属实的举报，按照规定给予

举报人奖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

制部门和有关机关应当对举报人的

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

权益。

第九十九条 卫生健康、疾病预防

控制等部门发现涉嫌传染病防治相

关犯罪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

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移送的案件，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审查处理。

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

者免予刑事处罚，但依法应当追究行

政责任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卫生健

康、疾病预防控制等部门，有关部门

应当依法处理。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

院商请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等部

门提供检验检测结论、认定意见以及

对涉案物品进行无害化处置等协助

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协助。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条 违反本法规定，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行报告职责，隐

瞒、谎报、缓报、漏报传染病疫情，干

预传染病疫情报告，或者在传染病暴

发、流行时未依法组织救治、采取控

制措施的，由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

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

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第一百零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

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

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

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隐瞒、谎报、

缓报、漏报传染病疫情，或者干预传

染病疫情报告；

（二）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

传播时未依法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三）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

（四）未及时调查、处理对下级人

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不履行传染病防治职责的

举报；

（五）违反本法规定的其他失职、

渎职行为。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未依法履

行传染病防治、疫情通报和保障职责

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情

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一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

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并可以由

原发证部门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

的执业证书：

（一）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监测、疫

情风险评估职责；

（二）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报

告职责，隐瞒、谎报、缓报、漏报传染病

疫情，或者干预传染病疫情报告；

（三）未主动收集传染病疫情信

息，或者对传染病疫情信息和疫情报

告未及时进行分析、调查、核实；

（四）发现传染病疫情或者接到

传染病疫情报告时，未依据职责及时

采取本法规定的措施；

（五）未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导致

因使用血液制品引起经血液传播疾

病的发生。

第一百零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医

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评，可以

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由原发证部门或者原备案部门

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

责令停止执业活动，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并可以由原发证部门责

令有关责任人员暂停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依法吊销执业

证书：

（一）未按照规定承担本机构的

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医疗机构感

染控制任务或者责任区域内的传染

病预防工作；

（二）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疫

情，隐瞒、谎报、缓报、漏报传染病疫

情，或者干预传染病疫情报告；

（三）未按照规定对本机构内被

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场所、物品以及

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实施消毒或者无

害化处置。

违反本法规定，医疗机构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

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发现传染病疫情时，未按照

规定对传染病患者、疑似患者提供医

疗救护、现场救援、接诊治疗、转诊，

或者拒绝接受转诊；

（二）未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导致

因输入血液、使用血液制品引起经血

液传播疾病的发生。

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对使用的

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或者灭菌，或者对

按照规定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使

用后未予以销毁、再次使用的，依照

有关医疗器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一百零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采

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疫

情，隐瞒、谎报、缓报、漏报传染病疫

情，或者干预传染病疫情报告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或者通报批

评，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可以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吊销

采供血机构的执业许可证，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并可以由原发证部门

责令有关责任人员暂停六个月以上

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依法吊销执

业证书。

采供血机构未执行国家有关规

定，导致因输入血液引起经血液传播

疾病发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

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非法采集血液或者组织他人出

卖血液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零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

交通运输、邮政、快递经营单位未优

先运送参与传染病疫情防控的人员

以及传染病疫情防控所需的药品、

医疗器械和其他应急物资的，由交

通运输、铁路、民用航空、邮政管理

部门依据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造成严重后果的，并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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